始兴县司法局2019年妇女儿童工作总结

近年来，始兴县司法局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在县妇儿工委的指导下，围绕省市县关于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工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职能，积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现就我局今年妇女儿童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法治宣传，提高妇女儿童自我保护能力。一是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维权宣传。在每年的“三八”妇女节、“12.4”法制宣传日，重点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劳动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法规。2019年至今共发放各类法治宣传资料3500多份，接受群众现场法律咨询1300余人次。二是积极开展“法律下乡”活动。针对我县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较为普遍的现象，将培训讲座纳入一村居一法律顾问服务清单开展“送法下乡”，组织驻村律师积极宣讲《义务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儿童保护法》及申请法律援助常用知识等，免费提供现场法律咨询服务。2019年以来，驻村律师到各村开展专题讲座16场，接受群众咨询700多人次。三是大力开展法治讲座进校园活动。积极组织律师到各学习进行法制讲座，讲座结合本地实际以及近年来发生在校园周边的不法侵害案件和典型案例，就如何防止拐卖、暴力伤害、性侵等不法侵害进行了讲解，教育广大青少年知法、懂法、守法，积极增强自我防范和安全意识。2019年至今，律师到各学校开展青少年法治讲座5场，对2000多名学生进行了法治宣传教育。

二、搞好法律服务，维护妇女权益。现阶段妇女儿童在社会生活中仍是最容易受到伤害且较难自我保护的弱势群体，在为广大妇女儿童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法律援助方面，我局牢固树立以当事人为中心，对发生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案件，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始兴县法律援助处在受案时，强化与县妇联的沟通协作，简化程序，缩短受案时间，并优先办理，为妇女儿童提供及时、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做到应援尽援。2019年以来，始兴县法律援助处共受理法律援助其中涉及妇女儿童案件54宗，有效维护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三、整合系统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加大对妇女儿童法律服务力度，积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对于涉及妇女儿童的矛盾纠纷，认真贯彻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站在维护他们合法权益的立场，认真细致的调解，最大限度的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2019年以来，我县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共调处矛盾纠纷1109宗，其中涉及妇女儿童的矛盾纠纷60多件,充分保护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在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工作上对涉及妇女儿童的案件，严格依法依规办理，让妇女儿童体会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社区矫正工作上，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遵循有利于未成年人改造和成长的原则，在监管过程中实行未成年人单独管理，心理疏导，保护隐私等。2019年，我县共接收1名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我局都给予了有效的管理和保护，使他们改造成社会的有用之才；依照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有关规定，在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调查评估中，充分考虑他们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犯罪成因、剖析他们的犯罪心理，以教育挽救为目的予以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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